附件1

民主评议党员指导标准

一、村（社区）党员

1. 带头模范引领、理想信念坚定。（1）对党的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基本了解，具备一定的思想素质和理论水平，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能践行公开承诺内容。（2）经得起错误思潮的冲击，理想信念不断坚定，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3）坚持“三会一课”制度，积极参加党支部组织的各类政治理论学习，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对编造或传播政治谣言及有其他歪曲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行进行坚决斗争。（4）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要求，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2.带头争创佳绩、革命意志坚定。（1）按时保质完成党组织分配工作任务。（2）组织观念强，支持党支部的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坚决服从和执行上级党委、政府作出的正确决议，与上级党委、政府和村（社区）党组织保持一致，积极配合中心工作开展和重点工程建设。（3）在各类急难险重的关键时刻能挺身而出。（4）工作实实在在，不搞形式主义、不沽名钓誉。（5）工作态度端正，实事求是，攻坚破难、主动进取。

3.带头服务群众、宗旨观念较强。（1）积极为群众服务，在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上想办法、有所建树。（2）面对群众困难热情关心，积极提供帮扶救助；对个人利益看得淡，不与民争吵争利，热心主动、心甘情愿支持社会公益事业。（3）坚决抵制刁难群众、吃拿卡要、非法侵占群众正当权益等不良风气。（4）遇到群众矛盾，主动劝导化解。

4.带头遵纪守法、组织纪律严明。（1）带头按照组织程序和《信访条例》办事，对煽动、组织、参与群体性信访及时阻止、报告。（2）遵守城建土管、婚姻和计划生育、封山育林、工商税收等国家法律法规。（3）主动及时向党组织报到，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包括村（社区）党支部召集的各类需要参加的学习、会议和其他活动），按时交纳党费、主动做好党所分配的工作。（4）坚持搞好团结、不搬弄是非、不拉帮结派、不补诬陷他人，在村（社区）“两委”选举、各类测评活动和村（社区）重大事项决策中积极发表意见，坚决抵制拉票、贿赂、威吓等不正当行为。（5）不利用职权或者工作便利插手工程招投标、谋取私利。

5.带头弘扬正气、党性觉悟较强。（1）为人处事谦逊低调、讲求方法，心胸宽广气量大。（2）拥有正当职业，不存在涉盗、抢、黄、毒及嗜赌等行为，坚决与欺行霸市、欺压百姓、打架斗殴、寻衅滋事等行为做斗争。（3）孝顺赡养老人、抚养未成年子女，善待家庭成员，个人生活作风良好。（4）坚决抵制歪风邪气，对坏人坏事敢揭发、敢批评、敢斗争。（5）有较强的政治民主意识，主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6．遵守《党章》和有关规定。

二、机关党员：

1．理想信念坚定。（1）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支持党组织和政府各项工作，对上级决策，坚决贯彻执行。（2）在选举和人事任免中未组织或参与非组织活动。（3）坚定马列主义信仰，坚决抵制“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坚决与利用宗教、宗族势力，挑拨是非，制造事端，组织修建寺庙，从事迷信活动等现象做斗争。（4）认真学习党的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对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省委十届三次、四次全会和市委六届五次、六次全会精神基本了解，能及时更新知识，能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2．宗旨观念较强。（1）尊重事实，不搞打击报复，不侵犯党员和群众权益。（2）作风民主，尊重群众；有理有据，不恐吓威胁单位领导。（3）在国家、集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挺身而出或积极建言献策。

3．革命意志坚定。（1）党组织负责人经常抓党的工作、组织开展党员活动，使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提升。（2）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3）遵守财经纪律，无贪污、挪用行为。（4）坚决与利用不正当手段侵占集体资产，或造成国家、集体资产流失现象斗争。（5）未违反有关规定，利用职权从事第二职业，或为个人、亲友、小团体谋取不正当利益。（6）配合工程项目建设，未煽动、参与、纵容或默许亲友乡邻滋事，未侵害建房投资方经营自主权，影响投资环境。（7）不办关系案、人情案，不为违法犯罪的亲友说情、开脱。（8）遵守《信访条例》，不煽动、组织、参与、支持群众性上访。（9）遵守工作规定或操作规程，未发生责任事故，未造成经济损失。（10）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规定。（11）坚守党和国家的秘密，遵守外事纪律。（12）尊重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排斥打击、报复同志，坚决执行本单位党政领导班子作出的决定。（13）尊重事实，实事求是，补台不拆台，精诚团结，推动工作。（14）服从组织安排，积极进取，办事认真负责，敢于担当。（15）按政策规定办事，无吃、拿、卡、要行为和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现象。

4．道德行为规范。（1）赡养老人，抚养子女，道德品质良好。（2）不乱搞两性关系或出入色情休闲娱乐场所接受色情服务。（3）不聚众赌博。

5．组织生活严明。（1）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完成党组织分配的工作，按标准交纳党费。（2）在转接党员组织关系过程中，及时把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交给党组织。（3）外出流动党员经常与所在党组织联系。

6.遵守《党章》和有关规定。

三、中小学校党员 
1．保持共产主义信念，政治立场坚定。（1）对党的现行政策坚决贯彻执行。（2）在是非面前坚持原则。（3）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不参加宗教、不参与邪教、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4）履行党员义务，发挥党员作用。

2．党性观念较强，履行党员义务。（1）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好务。（2）坚决与坏人坏事和歪风邪气开展斗争，当国家、集体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时，挺身而出。（3）坚决抵制并没有组织参与群众集体上访。（4）无宗派、宗族思想，不拉帮结派。（5）吃苦耐劳，服从工作分配。（6）遵守计划生育政策。（7）积极参加组织生活，主动缴纳党费，完成党所分配的工作。

3．廉洁自律，社会评价好。（1）不侵占、挪用、挥霍公共财物。（2）讲社会公德，生活作风良好，在群众中有好口碑。（3）不干预建设工程、采购项目招标投标。（4）在评先评优、考试考核、经费账务管理中，不弄虚作假。

4．为人师表，行为规范。（1）不歧视、侮辱、体罚学生和训斥、羞辱学生家长。（2）不向学生推销教学目录以外的教辅资料、音像制品和其他商品。（3）不乱办班、乱收费、强制有偿补课。（4）不搬弄是非，破坏团结。（5）对上级明令禁止的事项，态度积极，认真执行。（6）通过合理渠道表达诉求，不干扰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损害学生利益。（7）赡养老人，抚养子女，道德品质好。（8）不乱搞两性关系或出入色情休闲娱乐场所接受色情服务。（9）不参加赌博。

5．遵守《党章》和有关规定。

四、医疗卫生单位党员

1．共产主义信念、政治立场坚定。（1）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革命意志坚定，积极履行党员义务，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2）政治立场坚定，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省委和市委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执行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3）认真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大力在群众中宣传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不散布错误言论和政治谣言。（4）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原则，坚定党的立场，对违法违纪行为、坏人坏事和消极腐败现象作坚决斗争。

2．党性观念较强，履行党员义务。（1）不参加“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及其他非法组织活动。 （2）不信仰宗教或参与封建迷信活动。（3）组织观念较强，在变动单位转接组织关系或在自动离职过程中，及时转接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4）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主动缴纳党费，主动完成党组织所分配工作。（5）组织纪律性较强，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纪律，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和职工利益。 （6）宗旨观念较强，服务意识较强，关心病人疾苦，维护集体或职工利益。

3．廉洁自律，社会评价好。（1）工作事业心强，无无故旷工现象，坚守工作岗位，爱岗敬业。（2）积极进取，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示范表率作用。（3）坚决抵制参加群体性闹事，维护社会稳定。（4）思想品质较好，不传播流言蜚语、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不搞宗派和小集团活动。（5）品质优良，作风良好，婚丧节俭，赡养老人，抚养未成年子女，善待家庭成员。（6）不参与赌博，不偷税漏税，不失职渎职，不违法经营，不侵占国家集体资产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不庇护、支持亲友违法乱纪的行为。

4．医德医风好，行为规范。（1）具有崇高的职业道德，医德医风好，病人和职工普遍反响较好。（2）未发生医疗事故或医患纠纷中主动承担相应责任。（3）工作充满激情，敢于担当。

5．遵守《党章》和有关规定。

五、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员

1.理想信念坚定。（1）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疏导职工群众的中不满情绪，坚决制止职工群众散布错误言论。（2）能够正确认识和分析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理想信念坚定，党性观念较强。（3）不向党组织提出个人利益方面的不合理要求，个人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不无理取闹，不出现恐吓威胁甚至殴打企业负责人现象。（4）不参与“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不信仰宗教，不搞封建迷信活动。

2.思想观念先进。（1）在国家、集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能够挺身而出。（2）坚决抵制组织煽动或参与群众闹事、集体上访，抵制非法集会，抵制冲击国家机关、阻挠执行公务。（3）个人素质较高，严格要求自己，在职工群众中威信高。（4）工作中积极进取,自我要求高,言论和行动高于普通职工群众。（5）诚信度好。

3.行为道德规范。（1）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业规定。（2）实事求是，不偷税漏税抗税。（3）遵守工作规定或操作规程，发生责任事故后主动承担责任。（4）在企业改组改制中，不侵占集体资产。（5）遵守企业制度，在变化工作中不带走技术、市场和人才。（6）不以伪劣商品骗取钱财，不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7）配合工程项目建设，坚决抵制煽动、参与、纵容或默许亲友乡邻滋事，强揽工程，侵害建设投资方经营自主权等行为。（8）遵守《土地管理法》、《婚姻法》、《合同法》和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有关法规政策。（9）尊重他人作品，不侵占他人智力成果，不搞学术造假。（10）不以科研为名，套取相关经费。（11）牢固树立保密意识，不出现泄露集体、单位、社会组织及公民信息。

4.组织纪律观念较强。（1）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2）按标准交纳党费，主动亮明党员身份，按时完成党组织所分配工作。（3）党组织负责人积极抓好党的工作、组织开展党员活动。（4）坚决执行组织的各项规定。

5.遵守《党章》和有关规定。

六、国有企业党员

1.理想信念坚定。（1）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积极疏导职工群众的中不满情绪，坚决制止职工群众散布错误言论。（2）能够正确认识和分析改革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理想信念坚定，党性观念较强。（3）不向党组织提出个人利益方面的不合理要求，个人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不无理取闹，不出现恐吓威胁甚至殴打企业负责人现象。（4）不参与“法轮功”、“全能神”等邪教组织，不信仰宗教，不搞封建迷信活动。

2.思想先进。（1）在国家、集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能够挺身而出。（2）坚决抵制组织煽动或参与群众闹事、集体上访，抵制非法集会，抵制冲击国家机关、阻挠执行公务。（3）个人素质较高，严格要求自己，在职工群众中威信高。（4）工作中积极进取,自我要求高,言论和行动高于普通职工群众。（5）诚信度好。

3.宗旨意识较强。（1）群众观念较强，主动关心、了解、帮助职工群众。（2）服务意识较强，在完成工作任务同时积极帮助其他职工。（3）维护职工群众正当权益，不与民争利，不损害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不损害党和群众的关系。

4.革命意志坚定。（1）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对歪风邪气和坏人坏事坚决开展批评斗争。（2）能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损公肥私。（3）事业心、责任感较强，能够以主人翁精神为企业发展建言献策。（4）学习态度端正，学习目标明确，综合素质、业务技能得到提高。

5.行为道德规范。（1）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业规定。（2）实事求是，不偷税漏税抗税。（3）遵守工作规定或操作规程，发生责任事故后主动承担责任。（4）在企业改组改制中，不侵占集体资产。（5）遵守企业制度，在变化工作中不带走技术、市场和人才。（6）不以伪劣商品骗取钱财，不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7）配合工程项目建设，坚决抵制煽动、参与、纵容或默许亲友乡邻滋事，强揽工程，侵害建设投资方经营自主权等行为。（8）遵守《土地管理法》、《婚姻法》、《合同法》和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有关法规政策。

6.组织纪律观念较强。（1）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2）按标准交纳党费，主动亮明党员身份，按时完成党组织所分配工作。（3）党组织负责人积极抓好党的工作、组织开展党员活动。（4）坚决执行组织的各项。

7.遵守《党章》和有关规定。
